勞安衛、輻安等相關證書，應於履約時審查
近來部分採購案件於廠商投標時應提出之其他資格或規格文件中訂定廠商應具備下列證書如：
1.勞工安全衛生管理技術士證照。(案例一)
2.環保署核發之乙級（含）以上廢水處理專責人員1名。(案例一)
3.缺氧作業主管。(有機廢水廠…屬局限空間/缺氧作業)。(案例一)
4.輻射防護員證照並有勞工投保證明(案例二)
使用單位訂定此類資格，未詳細載明此類證照之有效期間?造成審標上之困擾，本室建議爾後此類案件應明確訂明有效期間或者何種情況屬合格標，以利判斷並避免造成投標廠商提出異議。
投標時審查：
範例：「乙級以上勞工安全衛生管理技術士證照(如開標日已超過發證日2年以上，需檢附在職教育訓練相關資料)｣
範例：輻射防護員證照並有「開標當月之勞工投保證明」或「本案公告日後之勞工投保證明」。
履約時審查:
範例:「廠商履約人員應具備下列專業技能，並於訂約日次日起○○日內檢附證明文件：
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至少1名、乙級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水質檢驗技術士或乙級廢水處理技術人員至少1名、缺氧作業主管至少1名(以上均須為得標廠商之現職勞工)。
建議：此類證件要求應於履約時審查 較為合適，理由如下：
1.得標廠商於審標時提供證照之人員，於履約時已該員工已非得標廠商之現職勞工。(例如:投標時A員工 來所工作為B員工)
2.如因本所輻安、勞安等相關規定，執行此類工作之人員必須具有上述所規定之證照，因履約時契約未規定實際執行者應提出證件供審查，造成實際執行者未具備該證照，而使用單位亦未確實做好履約應注意事項，而有未遵守輻安、勞安等規定之疑慮。
[bookmark: _GoBack]※檢附近期開標時二個案例供參考!
